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四届董

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公司董事会会议审

议的《关于公司高管2017年度业绩考核和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及《关于控股股东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

司债券优先配售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核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公司高管2017年度业绩考核和薪酬方案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业绩考核方法、考核程序、

考核内容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考核结果客观、公正、合理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

年度薪酬方案符合行业水平和公司的经营状况，能够有效保

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职责、高效地行使职权。公司

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2017年度业绩考核和薪酬兑现方案。 

二、关联交易事项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

规则》、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公司针对《关于控股股东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

转换公司债券优先配售的议案》资料提供齐备，独立董事在

全面了解的基础上，就上述议案中涉及的关联/连交易事项发

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公正，关联/连董事均

已回避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2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交易内容是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、不可避

免的。  

3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

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/连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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